
◆7. 某楼盘在销售时宣称买房一定可以读某某学
校，是否可信？

答：教育部门强调，房产销售不与学位挂钩！我县公办学校
招生严格按当年招生政策执行，任何楼盘销售时宣称买房一定可
入读某某学校，都是不可信的。

◆8. 父母已故或无监护能力，如何确认监护人？
答：适龄儿童少年因父母已经死亡或者丧失监护能力，需随

有监护能力且承担监护责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兄、姐作为监
护人到我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须出具能佐证直系亲属关
系的证明；其他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的，须出具以下文件之一：

（一）多监护人之间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监护协议。
（二）原监护人指定监护人的遗嘱。
（三）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的文书。
（四）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

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的文书。
（五）生效的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法律文书。

◆9. 哪些非学区户籍适龄儿童，可作为优待对象申
请入学？

答：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
公安民警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引进高层次（高
素质）人才子女、华人华侨子女、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子女和本校教职
工子女等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入学。

以上优待对象，按相应政策线下报名。

◆10. 港澳台、外国籍的子女入学有无优待？
答：无，适龄儿童少年可按照《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学校积分入学实施办法》积分入学。

◆11. 父母双方都可以参加积分入学学位申请吗？
答：随迁子女的父母双方都可以申请积分，但只可以选择其

中一方的信息为小孩申请积分入学。

◆12. 劳动就业如何计算积分？
答：按在五华县签订劳动合同年限积分，需同时提交用人单

位缴交的社保证明。法定代表人为学位申请人的营业执照，可直
接作为劳动就业积分。申请人在我县服务的年限可以累计积分，
在五华县签订劳动合同年限每满1年加1分，总分不超过10分。

◆13. 社会保险如何计算积分？
答：参加我县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每个险种每满1年积1分，提供社保经办
机构或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申请人参加社会保险的年限可以
累计积分，总分不超过15分。

◆14.《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积分入
学实施办法》中，提及的“近3年”“近5年”开始计算时
间是什么时候？

答：近三年指，2020年5月至今；近5年指，2018年5月至今。

3五华政报
2023年5月28日 星期日编辑部电话：（0753）4163339

专题

五华县融媒体中心 电话：4163339 邮箱：whzbbjb@126.com 本报发至县直各单位，各工商企业，各镇、村（居）委会，中、小学校

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义务教育招生行为，保障符合在五华城区

就读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省、市、县有
关文件精神，结合五华实际，在《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
年级学位申请管理办法（试行）》（华府办〔2020〕7号）的基础
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
校起始年级积分入学学位申请工作。积分入学对象为非学区
户籍学生。学位申请人为非学区户籍学生的监护人（一般指父
亲或母亲），须在五华城区有合法固定居所、有合法稳定职业和
稳定收入来源。

第三条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名单和小学一年级
入学年龄，参照当年招生公告。

第四条 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和现居住地均在拟报读学校
学区范围内的为学区户籍生，根据当年招生公告申请学位，不
得跨学区申请积分入学。

第五条 适龄儿童少年因父母已经死亡或者丧失监护能
力，需随有监护能力且承担监护责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兄、
姐作为监护人到五华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须出
具能佐证直系亲属关系的证明；其他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
的，须出具以下文件之一：

（一）多监护人之间经公证机关公证的监护协议；
（二）原监护人指定监护人的遗嘱；
（三）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的

文书；
（四）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

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的文书；
（五）生效的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法律文书。
第六条 学位申请流程。
（一）名额公布。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完成教育

优待对象和学校学区户籍生录取后，根据招生计划确定积分入
学学位数，并通过“五华教育”微信公众号予以公布。

（二）提出申请。申请人通过关注“五华教育”微信公众号
进行学位申请，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提交学位申请所需材料（含
线上、线下两种方式）。

（三）积分计算。学区学校受理申请后，会同有关部门对申
请材料予以核实，并进行积分计算。

（四）积分公示。县教育局在“五华教育”微信公众号向社
会公示经核定后的申请人总积分，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7天。

（五）学校录取。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校按照申请人总积分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并及时向社会公
布录取结果。积分相同情况下，学位申请人在五华缴纳社保时
间较长的，优先录取。如最后一个学位出现积分相同、缴纳社
保时长相同时，以电脑随机摇号方式确定。摇号在县公证处公
证下进行。

（六）统筹安排。未被申请就读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少年
确需就读城区义务公办教育学校的，可向县教育局提出申请，
县教育局结合申请人实际，按照积分高低统筹安排到城区内有
学位存量的公办学校就读。不接受统筹安排的，不再予以另行
安排学位。

第七条 本办法所述积分由基本项目积分（100分）和加
分项目积分（25分）组成。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基本项目积分100分。本项目包括申请人文化
程度、专业资格、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纳税情况、居住条件等六
大方面，共17个子项目。

（一）文化程度（10分）。
1.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10分；
2.具有本科学历的，8分；
3.具有专科学历的，6分；
4.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4分；
5.具有初中学历的，2分。由申请人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

则，提供其最高学历证书。
（二）专业资格（10分）。
6.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技师）、一级（高级技师）证书的，10分；
7.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

工）证书的，8分；
8.具有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级工）证书的，5分；
9.具有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初级工）证书的，3分。由申请

人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提供最高级别的技能等级或技术职
称证书。

（三）劳动就业（10分）。
10.在五华县签订劳动合同年限（需提交用人单位缴交的

社保证明）。

申请人在五华县的服务年限可以累计积分，在五华县签订
劳动合同年限每满1年加1分，总分不超过10分。

（四）社会保险（15分）。
11.缴纳社会保险费年限。

参加五华县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每个险种每满1年积1分，需提供社
保经办机构或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申请人参加社会保险的
年限可以累计积分，总分不超过15分。

（五）纳税情况（15分）。
12.近3年在五华县投资兴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13.近3年个人纳税。

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近3年生产经营累计纳税额或个人近3
年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税额情况，按上述规定计算积分。
需提供营业执照、近3年的纳税税票或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
明，税额可累计。申请人同时缴纳生产经营纳税或工资薪金个
人所得税的，可以累计积分，总分不超过15分。

（六）居住条件（40分）。
14.在五华城区合法购房或合法自建房并常住，提供不动

产权证相关材料，40分；
15.由五华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城区宿舍居住的，提供

单位开具的宿舍居住证明，20分；
16.在五华城区合法或经公安部门备案的出租屋居住的，

提供公安部门开具的出租备案证明，10分；
17.申请人在五华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学区无房产，适龄儿

童少年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区）
实际常住的，提供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动产权证和能佐证亲属
关系的证明，20分。

第二部分，加分项目积分 25分。本项目包括申请人的社
会贡献、表彰奖励两个方面，共4个子项目。

（一）社会贡献（15分）。
1.每参加 1次献血活动加 1分，最高不超过 5分。需提供

献血证明。
2.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每满 50小时加 1分，最高不超过 5

分。需提供志愿者服务组织机构出具的相应证明。
3.向五华县人民政府和五华县辖区内镇人民政府认定的

慈善机构捐赠，每捐赠 5000元加 1分，最高不超过 5分。需提
供捐赠证明。

（二）表彰奖励（10分）。
4.近 5年内，在五华县工作期间，获得市级或以上表彰奖

励的，加 10分；获得县级表彰奖励的，加 5分；最高不超过 10
分。需提供受表彰奖励相关证明。

第八条 本办法各项积分计算截至当年招生公告发布之
日。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须确保真实反映申请人相关情
况，凡查实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取消申请人 3年内的积分入
学申请资格。

第九条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做好本学校的积分入学学位申请相关工作。县教育局成
立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工作监督领导小组，负
责对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工作开展全过程监督，受理本办法相关
的群众来信来访，对群众反映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及时
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群众关切。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由五华
县教育局负责解释。《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华县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学位申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华府办〔2020〕7号）同时废止。有条件的镇级人民政府可
参照执行。

为进一步解答广大家长招生疑问，结合

往年家长电话咨询需求，县教育局就典型问

题进行了汇总，现集中解答如下：

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学位申请问答

◆1. 学生户口登记机关为华兴派出所，父母房产在
华侨直街，属于哪个学校的学区户籍生？

答：学生符合五华县第一小学、五华县第二小学、五华县第三
小学等多所学校的户籍要求，现居住地在五华县第二小学学区。
按照“现居住地”就近入学原则，该生属于五华县第二小学的学区
户籍生。

◆2. 大岭村外嫁女户籍未迁出，常住大岭村，小孩
随父亲入户在华城镇，能否作为户籍生报读县五小？

答：不能，学区户籍生认定的是适龄儿童少年的户籍情况。

◆3. 单独户籍，未显示合法监护人，能否在户籍所
在学区申请学位？

答：可以，但须随监护人居住在拟报读学校学区，并提供相
应的监护证明材料。

◆4. 常住在五华县第一小学学区祖父母家，户籍
符合五华县第一小学要求，父母在城区无房产，应如何
提交材料？

答：须提供祖孙三代同堂户口本、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
或学生本人城区无房产证明、祖父母有效房产证明。

◆5. 户籍生如果错过了报名时间，怎么办？
答：确因特殊原因错过第一阶段报读的学区户籍生，可在 8

月 28日至 8月 29日办公时间（8∶30-12∶00，14∶30-18∶00），到县
教育局提交相关资料登记。错过报名时间的学区户籍生和在第
二阶段报名未被录取且接受调剂的非学区户籍生，统称“统筹
生”，县教育局将根据“住址就近、积分就高”的原则，统筹协调到
辖区内有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不接受统筹协调安排的，县教育
局不再另行安排学位。

◆6. 如何报读长乐小学？
答：长乐小学为碧桂园凤凰城小区配套小学，碧桂园凤凰城

业主的适龄子女，可在第一阶段学位申请时报读长乐小学。如业
主为祖父母（外祖父母），须提供祖孙三代同堂户口本、父母或者
其他法定监护人或学生本人城区无房产证明、祖父母（外祖父母）
有效房产证明。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将按优先录取“人户一致”的业主
子女；第一阶段安排入学结束后，如有剩余学位的，非学区户籍生
可以报读。

◆15. 经司法公证但不能取得房产证的集体
房，可积多少分？

答：提供司法公证材料，参照《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实施办法》第15条，积20分。

◆16. 小产权房作为居住条件，如何计算积分？
答：提供房产相关材料，参照《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实施办法》第16条，积10分。

◆17. 已获得积分入学学位的随迁子女，可以
放弃学位吗？

答：获得积分入学学位的随迁子女，须在规定时间内到
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视作自动放弃学位
处理。

◆18. 是不是参加积分入学就一定能入读志愿
学校，要多少分才能录取？

答：非学区户籍生申请人须在 6月 29日 9:00至 7月 3日
17:00，登录“五华县城区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学位申请”
填报个人信息和 3个志愿学校。教育部门将依据每所学校
的第一志愿优先（请注意志愿顺序）、积分就高的原则进行
录取，因此参加积分入学并不保证一定能够入读志愿学校。
每年、每所学校的积分学位数和申请人分数都不同，每所学
校的录取分数均不相同，且无法预测。

◆19. 未被报读学校录取的积分生如何入学？
答：确需就读城区义务公办教育学校的积分生，请在积

分学位申请的“是否调剂”中选择“是”。如未被志愿学校录
取，县教育局将根据“住址就近、积分就高”的原则，统筹协调
到辖区内有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不同意“调剂”或不接受
统筹协调安排的，县教育局不再另行安排学位。

◆20. 参加积分入学学位申请的随迁子女，能
否同时申请民办学校学位？

答：可以。但已被民办学校通过免摇号录取或电脑随机
摇号录取的学生，不再为其保留原公办学校招生学位。公办
学校暂不得为已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办理报到注册手
续。因特殊原因放弃民办学校学位到我县公办学校就读的
学生，须在 8月 29日至 30日办公时间（8∶30-12∶00，14∶30-
18∶00），向县教育局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佐证材料，由县教
育局在统一招生结束后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
就读。

◆21. 非起始年级转学到城区公办学校，是否
积分入学？

答：非起始年级学生转学到城区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不
适用积分入学办法，执行《五华县普通中小学学生转学工作
管理细则》。

其他未提及问题，家长可致电拟报读学校或教育局咨询
（咨询电话见招生公告），为免解读有误，请不要听信任何幼
儿园或其他个人的非官方政策解读。


